附件1
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2026年度测绘地理
信息“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方案

一、抽查事项和内容
（一）抽查事项
测绘资质巡查、涉密测绘成果检查、地理信息安全检查、测绘质量检查、地图管理监督检查。
（二）抽查内容
1.测绘资质巡查
测绘专业技术人员和测绘相关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装备和设施、技术和质量保证体系、安全保障措施、信息安全保密管理制度以及测绘成果和资料档案管理制度等测绘资质条件符合性情况，及与全国测绘资质管理信息系统填报的信息一致检查；承担测绘项目与资质等级许可范围一致性情况；遵守测绘地理信息法律法规、测绘地理信息统计上报、信用信息上报情况等。测绘作业安全生产情况，重点检查内容详见《地质勘查和测绘行业安全生产重点检查事项指引（试行）》（自然资办发〔2023〕51号）。
2.涉密测绘成果检查、地理信息安全检查
涉密测绘成果、地理信息安全保障、资料档案等管理制度建设及运行情况；涉密测绘地理信息生产处理、传输存储、使用保管、对外合作和清除销毁等环节的管理情况。
3.测绘质量检查
重点检查 2025年1月1日以来在云南省行政区域范围内完成的对涉及经济发展、社会民生和工程安全的重点工作、重大工程、重点领域的遥感数据获取、摄影测量、工程测量、地图编制、地理信息系统等方面测绘项目成果进行质量监督抽查，并指导州（市）级质量监督抽查。同时，开展测绘基准坐标溯源合规检查，检查地理信息成果是否使用法定的测绘基准，检查引用起始成果和资料的合规性、正确性。
质量管理体系检查内容包括：管理体系建立、质量保证要求、项目管理要求、质量管理体系改进。测绘成果检查内容包括：项目技术文件的完整性和符合性；项目中使用的仪器、设备精度指标与项目设计文件的符合性；引用起始成果和资料的合法性、正确性和可靠性；相应测绘地理信息成果各项质量指标的符合性；成果资料的完整性和规范性，检查验收手续是否齐备；法律、法规及有关标准规定的其他内容。
4.地图管理监督检查
最终公布的地图成果与送审图件的一致性、是否按照审查意见修改完善、是否在适当位置显著标注审图号以及因不当修改而产生新的问题甚至成为危害国家安全、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泄露国家秘密的问题地图等情况。
二、抽查检查时间
2026年5月至11月，具体时间于检查3天前通知被检单位。
三、检查对象及抽取方式
（一）检查对象
云南省内甲、乙级测绘资质单位，使用涉密测绘成果单位，地理信息生产、保管、利用单位（近3年国家或省级抽查过的单位除外）；2025年地图送审单位和个人。
上年度“双随机”检查中被认定检查不合格的单位纳入本年度复检名单。
（二）检查对象名单抽取方式
省级检查按照“双随机”原则，测绘资质巡查、涉密测绘成果检查、地理信息安全检查、测绘质量检查共同抽取 40 家单位，其中甲级资质单位不少于10家；地图管理监督检查抽取2025年地图审核通过件4件。
四、执法检查人员选派方式
测绘资质巡查、涉密测绘成果检查、地理信息安全检查以厅相关部门人员为主，属地州（市）主管部门配合，抽派省内有关专家参与。测绘质量检查、地图管理监督检查委托云南省测绘产品检测站承担，抽派省内有丰富测绘质检经验的专家参与，测绘质量检查实施方案报厅审批后实施。
五、检查方式
测绘资质巡查、涉密测绘成果检查、地理信息安全检查、测绘质量检查采用实地核查的方式，地图管理监督检查采取书面检查的方式进行检查。
六、抽查检查结果判定及录入公示
（一）抽查检查结果判定
1.测绘资质巡查的检查结果按“合格”“整改后合格”“不合格”进行判定。
2.涉密测绘成果检查、地理信息安全检查的检查结果按“合格”“整改后合格”“不合格”进行判定。
3.测绘质量检查的检查结果按“合格”或“不合格”进行判定。
4.地图管理监督检查的检查结果按“合格”“整改后合格”“不合格”进行判定。
5.拒绝接受检查，或不按要求提供相关检查资料的被检单位，检查结果按“不合格”进行判定。
（二）抽查检查结果录入公示
抽查工作完成后，将检查结果以书面形式通知被检单位。被检单位对检查结果有异议的，可自接到检查结果通知之日起15日内向负责组织检查工作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提交检查异议申请书。逾期未提出异议的，视为确认检查结果。省自然资源厅在厅门户网站上公布省级检查结果。
7、 抽查检查结果分类处理
（一）测绘资质巡查
检查结果原则上当场反馈被检单位。对存在问题的单位，督促限期整改，并按测绘资质相关管理规定处理。对应当予以行政处罚的单位，依法作出处罚。
（二）涉密测绘成果检查、地理信息安全检查
检查结果原则上当场反馈被检单位。对发现问题和隐患的单位，督促采取有效措施，限期整改，重大问题及时报告。涉嫌违法违规的单位，责令停业整顿，依法予以查处。
（三）测绘质量检查
对检查结果不合格的单位，下达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整改。整改完成后，相关测绘资质单位应向省厅书面报送整改情况，省厅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复查。其中检查后测绘资质已注销、吊销或原项目不具备复查条件的测绘资质单位，不再复查。对应当予以行政处罚的单位，依法作出处罚。
（四）地图管理监督检查
整改意见书面反馈被检单位，督促采取有效措施，限期整改，重大问题及时报告。涉嫌违法违规的单位，责令停业整顿，依法予以查处。
（五）对各项检查整改不合格的处理
对复查仍不合格的单位，依法纳入测绘地理信息行业不良信用信息管理，并根据存在的问题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停业整顿、降低测绘资质等级或者吊销测绘资质证书等处罚。
（六）检查结果公布与使用
年度抽查结果依法向社会公布，并作为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资质管理和测绘单位市场信用等级评价的重要依据。
八、工作要求
（一）被检单位要积极配合。按检查要求提前准备被检资料，并对其真实性负责。对于不如实提供有关文件、资料，甚至故意隐瞒、拒绝和阻碍检查工作正常进行的单位，按照信用管理有关规定，纳入测绘地理信息行业不良信用信息管理。
（二）严格依规开展检查工作。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在开展检查工作时，要严格落实“五个严禁”“八个不得”“企业安静期”等要求，遵守工作纪律，加强检查人员的培训，统一技术路线和标准尺度，规范抽样、检验和质量评定的方法，保证监督检查过程严密、方法科学。在检查过程中，要主动向被检单位介绍最新的法律法规、产业政策，引导单位健康发展。应当主动倾听单位的声音，了解单位在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帮助单位答疑解难，做好服务。
（三）各州（市）主管部门要积极配合省厅开展省级检查相关工作，同时要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云南省测绘条例》等相关规定开展本地区测绘地理信息监督检查工作。检查工作结束后，各州（市）主管部门要依法向社会公布检查结果，测绘质量检查结果应录入自然资源部“测绘地理信息质量信息系统”，年度检查工作总结于2026年11月30日前报送省厅。
联系人及电话：
国 土 测 绘 处：皇甫振华 0871-65747163
地理信息管理处：张勇君 0871-65747156
质    检    站：高  忠 15987167243
                王  曦 1388873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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